
版本日期：98.5.21 

臺中市建造及雜項執照建築師自主檢查表（□新建 □第  次變更設計） 

地段地號：       區          段                       地號（原建照

號：                 ） 

 一般列管事項 請就本次申請類別以「ˇ」表示檢附資料項目 

項目 已檢附 同原 項目 已檢附 同原 

併案廣告物許可   業必歸會證明   

併案拆除   併案室內裝修許可   

併案變更使用   併案雜項執照   

 建照審查列管事項 請就本次申請類別以「ˇ」表示檢附資料項目 

項目 已檢附 同原 

環境影響評估法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本市大坑風景區開發許可審查要點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方案   

都市設計審議範圍   

容積移轉案件   

精密機械園區建築景觀預審   

建造執照預審辦法（開放空間）【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十五章】   

大型商場及飲食店依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十六條辦理   

本市建築物增設停車空間鼓勵要點。   

本市都市計畫住宅區變更商業區留設十分之一停車場用地建照核發處理要點   

本市都市計畫住宅區變更商業區應繳納回饋金   

本市農業區變更使用途應繳納回饋金事項   

停車空間繳納代金或建築物附防空避難設備應繳納代金   

本市特殊結構委託審查辦法（或於開工前檢附）   

清泉崗機場航高管制檢討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章公共建築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辦理請依掛號時間擇

一勾選。（□建照掛號日為97.7.1以前 □建照掛號日為97.7.1以後） 

  

『綠建築標章候選證書』（□本次未檢附，於開工前檢附）   

適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七章應辦理-建築物節約能源   

適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七章應辦理-建築基地綠化   

適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七章應辦理-建築基地保水   

適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七章應辦理-綠建築構造   

適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七章應辦理-綠建材   

適用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第9條-公有建築物應設置公共藝術（依建築法第六條之公有建築

物-為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自治團體及具有紀念性之建築物） 

  

適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四章之一「建築物安全維護設計」（建照掛號日為

96.7.1後之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公共空間） 

  

高速鐵路限建範圍(結構外緣線起60公尺)，於核發建使照加註其屬第三類噪音管制區   

高度達25層或90公尺以上之高層建築物，及供建築物使用類組 B-2組使用之總樓地板面

積達30,000平方公尺以上之建築物，應檢具防火避難綜和檢討報告書及評定書。【適用

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篇第3條之4】 

  

 

建築師事務所：      （蓋大小章） 聯絡人姓名與電話：                  


